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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利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注册
号 91330400590571849U），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各一，声明作废。

宾利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钱 梁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310231724， 流 水 号
10446282，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丰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10200910404799， 流 水 号
101086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伞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资金出现问题，导致：1、拖欠

许斌等 7 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共计 96024.35
元；2、未给员工许斌等5名员工办理在职期
间的社会保险登记一案，本局于 2017 年 5
月 31日作出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江人社监
强催字〔2017〕第 003 号）。该行政强制执行
催告书如下：

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
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履行下列义
务：1、支付许斌 2016 年 5 至 6 月工资人民币
42000 元，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
份）；2、支付蔡飞萍2016年5至6月工资人民币
14625.18，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
份）；3、支付钟成浩2016年5至6月工资人民币
8302.38元，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
份）；4、支付盛昌 2016 年 5 月份工资人民币
6701.14元；5、支付孔旋2016年5月工资人民
币 12558.45 元；6、支付余本龙 2016 年 5 至 6
月工资人民币7000元，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

（2016年4月25日至2016年6月30日）；7、支
付张鸿 2016 年 5 至 6 月工资人民币 4837.2
元，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 年 6 月份）。
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6月21日

送达公告

江人社监强催字〔2017〕第003号
杭州伞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16年 11月 30 日向你（单位）
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江人
社监处字〔2016〕008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
未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
日起三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支付许斌2016
年5至6月工资人民币42000元，办理在职期
间的社保（2016 年 6 月份）；2、支付蔡飞萍

2016年5至6月工资人民币14625.18，办理在
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份）；3、支付钟成
浩2016年5至6月工资人民币8302.38元，办
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份）；4、支付
盛昌2016年5月份工资人民币6701.14元；5、
支付孔旋 2016 年 5 月工资人民币 12558.45
元；6、支付余本龙2016年5至6月工资人民
币 7000 元，办理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 年 4
月 25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7、支付张鸿
2016 年 5 至 6 月工资人民币 4837.2 元，办理
在职期间的社保（2016年6月份）。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六条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 储卫东、王亮
联系电话： 56135531
地址：江干区广景弄6号
执 法 人 员（执 法 证 号）：储 卫 东

11-Z01003011 、王亮11-Z0103010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6月21日

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波摩顿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
丽杰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动争议案，
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35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
人仲案字[2017]第0361号劳动争议案件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7年8月7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委仲裁二
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路
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开庭
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
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36条作
出缺席裁决。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宁波摩顿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蒋
燕辉、梁美娜等2人与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
等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条例》第35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7]第0359 号、
慈劳人仲案字[2017]第0360号劳动争议案件
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2017年8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
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路
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开庭
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
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36条作
出缺席裁决。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天郎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徐志江、
周尧妃、郑伟东等16人与你单位工资争议一
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
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7〕第102号应诉通
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下
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
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
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绿岛风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顾城刚）：本委受理的申请人罗艳清、彭开
乾、何春容、方衍江、杨雪艳与你单位劳动争
议一案（秀洲劳人仲案字[2017]第78、79、80、
81、82 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本委秀洲劳人仲案字[2017]第 78、
79、80、81、82 号仲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嘉兴市昌盛中
路598号秀洲区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二楼
221室）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
不服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本裁决。逾期未申请
撤销本裁决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6月21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1日

（2017）浙0111民初3911号
姚贤洪、何美琴：本院受理原告刘作玥、刘作

定诉被告姚贤洪、何美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11 民初 3911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
知书、廉政司法监督卡等。原告起诉要求：一、
请求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
道紫云山庄紫桂苑 A-2-102 号房屋的不动产过
户登记手续（标的房产价值约 450000 元）；二、本
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
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1005号之一

马睿：本院受理原告李良军与被告马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2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
决确定：一、被告马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归还原告李良军借款 75000 元；二、被告马睿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李良军为实现本
案债权支出的公告费 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75 元，由
被告王寅负担。原告李良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马睿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40号

何新安、郝万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撤诉
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04民初740号撤诉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266号

谢道标：本院受理原告周慧芳诉被告谢道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2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72号

宋满星、徐欢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宋满星、徐欢欢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
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志妃、姚亚琴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 年9月11日14时45分在
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966号

王圣荣、魏代明：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圣荣、魏代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
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
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亚琴、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7 年9月11日14时15分在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903民初1206号

杨丹（胡嘉睿的法定代理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舟山定海海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山支行
诉被告胡嘉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11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行初96号

温州博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温州
宝真广告制作中心诉被告平阳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管理一案，原告温州宝真广告制作中心不服（2016）
浙03行初96号行政裁定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请在公告期内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一庭领取相关文书资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68号

张晶、薛海邻：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塔芙尔皮革化
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晶、薛海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26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61号

张海珊、童秀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0303民初2561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
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62号

季建丰、季建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0303民初2562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00在
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85号

曾汉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及被告雷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0303民初1585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0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44号

毛联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及被告郑梦、郑琴、宁宗万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本院（2017）浙 0303 民初 2544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00在
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58号

陈小宋、杨济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0303民初2558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0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81号

蔡建兵、蔡成忠：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9：3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79号

雷吓慧、蓝晶晶：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10：3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77号

林绳秋、兰爱雪、兰素容：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10：0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371号

郑可津、李悌锋、刘伟：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
月28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71号

黄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戴锦云与被告黄光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681号

李敏想、边瑞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李敏想、边瑞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13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3493号

黄芳、黄准藏：本院受理原告郑秀秀诉被告黄芳、
黄准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黄芳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
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向黄准藏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4152号

袁长富：本院受理原告丁崇可诉被告袁长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4614、4865号

庄勇、王佳：本院受理原告郑乃鹏、李林榜分别
起诉被告庄勇、王佳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分别定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9时、9时30分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891号

谢小英：本院受理原告黄湖海诉被告谢小英离
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当事人诚信诉讼告
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一、依

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对黄紫萱已抚养 3 年的抚养
费、医疗费等共计5万元；二、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
告精神损害赔偿金 5 万元；三、双方共同债务 10 万
元，被告需对半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届满后的三十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将依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9月22日8时30分，在城郊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964号

张友良：本院受理原告茅建山诉被告张友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
20000 元，并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33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华诉被告陈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超结欠原告徐建华借款本
金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徐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财
产保全费10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970元（原告
已预交），由被告陈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9号

刘一新：本院受理原告石兰与被告刘一新离婚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 民初 11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原告石兰的离婚请求本院不予准
许。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
（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石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嘉善亿顺新型墙体材料厂、郁明华、俞春虎、
查其明：本院受理原告许志君诉被告嘉善亿顺新
型墙体材料厂（普通合伙）、查其明、郁明华、俞春
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点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豪润实业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打
包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5月31日，温州豪润实业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总额为12997.9万元，
其中本金8238.37万元，利息4759.53万元。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温州豪润实业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处置公告


